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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10.17  2020 年中原大學會計學系系友會第二次理監事會會議通過 

110.03.27  2021 年中原大學會計學系系友會第一次理監事會會議通過 

112.05.12  2023 年中原大學會計學系系友會第二次理監事會會議修訂通過 

113.09.12  2024 年中原大學會計學系系友會第一次理監事會會議修訂通過 

 
本獎助學金分甲、乙二類，甲類以獎勵成績優異以及有助學需求的同學為主；乙類則以

鼓勵學生積極參與校外學術競賽為主。 

 

甲類：成績優異及助學獎助學金 

一、 中原大學會計系系友會（以下簡稱本會）為鼓勵中原大學會計系（以下簡稱本系）

學生認真求學，同時關懷有助學需求的學生，特訂定本類獎助學金設置辦法。 

二、 本學術成績獎助辦法由本會負責綜理本學術成績獎助相關事宜，每學期發放一次。

每一學年度學業成績獎助學金之發放總額以不超過該學年度系友捐贈之 60%額度

為原則。 

三、 名額及金額：每年 24~30 名，上下學期各 12~15 名。成績優異共計 9 名(7 名大學

部、2 名碩士班)、助學獎學金 3~6 名，每名核發新台幣壹萬伍仟元獎助學金。 

四、 申請資格： 

(一) 成績優異獎助學金： 

1. 本系大學部大一下至大四下(含已於本系修讀滿一學期之轉學/轉系生)，以及

碩士一般生碩一下至碩二下之在學學生。  

2. 無大過以上處分，操行 80 分以上。 

3. 學業成績： 

大學部：前二學期(大一下或初次轉入會計系之轉學/轉系生，僅需前一學期)

班排名前 10%或系排名前 10%、或各學期累計平均班排名前 10%或系排名前

10%。 

碩士班：前二學期(碩一下僅需提供前一學期成績)班排名前 30%或系排名前

30%、或各學期累計平均班排名前 30%或系排名前 30%。 

4. 申請之學期及前學期未獲得此甲類獎助學金或系上其他成績優異或助學獎助

學金。 

(二) 助學獎助學金： 

1. 本系大學部大一下至大四下(含已於本系修讀滿一學期之轉學/轉系生)，以

及碩士一般生碩一下至碩二下之在學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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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無大過以上處分，操行 80 分以上，且各學期學業成績平均 70 分以上。 

3. 申請之學期未獲得系上其他助學金。 

五、 申請程序：每學期辦理一次，於當學期開學日兩週內受理申請，逾期不受理。請填

寫申請表並備妥相關資料於公告截止日前送系辦公室。 

申請人應檢送下列資料： 

1.申請表。 

2.歷年成績單(含系及班排名)。 

3.其他有利申請之相關資料(如校內外活動表現、服務學習參與、社團任職情形等)。 

4.申請助學獎助學金者請檢附有利於證明助學需求之文件及戶籍謄本。 

六、 領有獎助學金之學生，受獎學期應履行生活服務學習時數十五小時。 

七、 審核方式：由本系系務會議進行評選，決定獲得獎助之學生，再提送本會常務理事

會議審核通過後，頒贈獎助。 

八、 本辦法經系友會理監事會會議通過後施行之，修改時亦同。 

 

乙類: 校外學術競賽獎助學金  

一、本會為鼓勵本系學生參加校外學術競賽，藉以發揮自我潛能，提升學生宏觀特質，及

增加本系在校外的能見度，特訂定本類校外學術競賽獎助辦法。 

二、本校外學術競賽獎助辦法由本會負責綜理本校外學術競賽獎助相關事宜，按個案申

請不定期發放。 

三、申請資格：凡本系在學大學部或碩士班學生，代表學系參與各項校外學術競賽，有具

體事實者。 

第一階段: 競賽經費補助 

(一) 補助標準(國內)： 

1. 交通費(含帶隊老師): 僅補助比賽當日搭乘之大眾交通工具費用，實支實付；若

搭乘計程車、便車、公務車者，不得報支。 

2. 餐費(含帶隊老師): 比賽當日餐費，每人每次競賽補助上限為貳佰元。 

3. 印刷費: 限參加會計菁英盃辯論比賽、德勤稅務菁英挑戰賽及勤業眾信稅務達人

挑戰賽者，給予補助；每組隊伍每次競賽最高補助壹仟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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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申請程序及核銷方式：上述經費皆為實支實付，交通費與餐費若主辦單位有補助，則

本會不予補助。 

1. 比賽日前十個工作日內，可預支參賽所需經費，預支上限為壹仟伍佰元，提供文

件如下:  

A. 預支申請單。 

B. 參與校外學術競賽之佐證，如主辦方所發確認報名之E-mail截圖等。  

2. 比賽主辦單位規定該次比賽結束日之翌日起算五個工作日內，需核銷經費，提供

文件如下: 

A. 合格票根、發票或收據進行核銷；如需請領交通費者，比賽當日請務必請公

差假並於核銷時檢附假單。 

B. 若有預支經費者，則於核銷時多退少補。 

(三) 若於賽前預支競賽經費，未於本辦法規定期間內持單據進行核銷者，則不得申請第二

階段之參賽獎勵金，且不可再申請系上任何其他獎助學金。 

 

第二階段: 參賽獎勵金 

(一) 名額及金額：以比賽活動為單位，原則上每申請單位可核發獎助壹千元至壹萬元

不等，實際獎助金額則視申請單位人數及審核結果而定。 

(二) 申請程序：申請單位需在校外學術競賽舉辦後一個月內提出申請，逾期不受

理。如需賽前申請，則按個案審核是否受理。請填寫申請表並備妥相關資料於

申請期限期截止日前送系辦公室。 

申請人應檢送下列資料：  

1. 申請表。 

2. 參與校外學術競賽之佐證。 

3. 校外學術競賽成果報告。  

4. 其他有利申請之相關資料（如：活動章程、活動照片等。）  

(三) 審核方式：由本系系友會常務理事會議進行評選，擇優獎助，審核通過後，將於兩

個月內發放獎助。  

(四) 本辦法經系友會理監事會會議通過後施行之，修改時亦同。  


